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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1. 本条例可作为《森林（锯木场）条例》。

说明

2. 在本条例中：

“锯木厂”包括任何木材加工厂，通过锯木、切片、切屑或旋转脱

皮的方式，将原木加工成木材、木制品、碎木料或薄木片。

（通过 1970年第 112号法律条款修订）

执照申请

3. （1）任何以商业为目的，决定建造或经营锯木厂的人，应向

管理员申请执照，填写附表一的表格，并且在申请表中附上能显示拟

建锯木厂的位置和布局的方案。

（2）依据本条例的规定，任何执照持有者在执照许可期满后，

应以书面的形式申请续期，并说明将对现有锯木厂的位置、布局、机

械装置或设备做出的改变。根据条款（3）的规定，每次申请被视为

申请新执照，并依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3）应在牌照截止日期前三个月向管理员申请牌照续期，除非

申请人在执照期满前一个月向管理员提出申请，需书面说明其意图及

原因，否则管理员不得拒绝续期申请或对其续期附加新条件。

（4）除了本条款提供的信息外，管理员可要求申请人提供任何

相关信息。



有权拒绝发放执照的情况

4. （1）若申请人无法满足以下条件时，管理员可根据本条例拒

绝发放或续期执照：

（a）申请人的原木供应来源确定且充足，能使拟建锯木厂在

整个执照有效期内正常运营；

（b）申请表中所列的位置、布局、机械装置或设备能充分符

合生产高质量的木材产品的要求，且最大程度的减少木

材的浪费；

（c）申请人在木材的防腐处理、储存和加工方面符合要求；

（d）申请人有充裕的资金来源。

（2）根据本条例条款（1），在未获得管理员书面批准的情况下，

任何经营锯木厂的个人在涉及执照续期方面或遭拒绝。申请人的违法

行为被视为有罪，并且应受到惩罚。一旦定罪，将判处违法者不超过

两个月的监禁或不超过 200美元的罚款，或者这样的监禁及罚款。（引

自 1977年第 58号法律条款）

（3）本条例的任何内容不得解释为授权管理员批准在没有依据

本条例获得执照的个人，以商业为目的而建造或经营锯木厂。（引自

1977年第 58条法律条款）

申请表格

5. 根据条例发放牌照应采取附表二的形式，应符合管理员认为

需要的条件，包括以下相关条件：



（a）锯木厂的位置和布局；

（b）安装及使用的机械装置的数量及性质；

（c）执照持有人维护足够的记录和账目；

（d）递交年度或其它周期收益的资料统计，包括股票、销售、

雇佣、采购、设备及运用资本的详情；

执照有效期

6. 根据本条例发放的牌照均为免费，并且有效：

（a）在有锯木厂设备的情况下，管理员所认可的，在 5年的

期限内，每年生产不少于 50万英尺符合管理员要求标准

的锯木；

（b）其它情况下，期限为 1年。

执照的吊销及停用

7. （1）根据条例，若执照持有人未能符合其中的任何条件，管

理员可吊销或暂停发放执照：

但是管理员在依照条款行使权利前，应向执照持有人发出提前通

知，以使其说明意图，并且在合理的时间内纠正过失。

（2）若在没有管理员书面批准的情况下，锯木厂的停工期限超

过 6个月，则发放的执照就此被视为吊销。



上诉

8. （1）任何申请人或执照持有者认为管理员拒绝发放或续期执

照，以及吊销或暂停执照侵害其合法权利，可在拒绝、吊销或暂停执

照后的一个月以内向部长提出上诉。

（2）本条所指的每一起上诉都应以书面的形式提出，并应交由

管理员，由其递交至部长，以做最终决定。

非法行为

9. 任何人在没有根据条例获得执照的情况下，以商业目的建设

或经营锯木厂被视为有罪，其违法行为应受到惩罚；一经定罪，即判

处违法者不超过两个月的监禁或者不超过 200美元的罚款或者监禁

及罚款。



附表一

（条例 3）

锯木厂执照申请

A. 申请人姓名：

申请人地址：

锯木厂名称：

锯木厂位置：

B. 设备（填写申请当日每类设备的数量）：

1. 锯木机械装置

类型 数量

（a）带故障

（b）循环故障

（c）再锯机长椅

（d）横锯

2. 动力设备：

类型 构造、数量及马力

（a）固定动力机

（b）电动机

（c）其它动力设备，拖拉机，起重机等等



3. 辅助机械装置：

类型 数量

（a）刨削机

（b）制模机

（c）车床

（d）其它

4. 运载工具：

类型 数量

（a）5吨容量及以上的卡车

（b）5吨容量以下的卡车

（c）小型厢式火车和汽车等等

5. 防腐处理：

类型 数量 使用的防腐剂

（a）扩散设备

（b）压力装置

（c）其它设备

C. 原木供应及资金：

（a）原木供应的来源（填写执照，特许权和供应商的详细信



息）

（b）上述设备的总价值（包括安装费用）

......................

申请人

日期：

附表二

（条例 5）

经营锯木厂的执照

现将执照授予在经营一家锯木厂，如何如下规定的条件。

即日起执照有效期为 1 \ 5 年。

..................

森林管理员

日期：

执照条件


